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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開會時間：104年7月7日（星期四）下午13時30分 

二、開會地點：本府701會議室 

三、主 持 人：劉副主任委員振誠 

四、出席委員：各委員 

五、討論事項 

     訂定「桃園機場捷運A7站地區都市設計審議準則」，提請討論。 

     說明：詳附件 

     決議：請業務單位依下列意見修正後重新提會 

1. 有關適用範圍於都市計畫書中已有說明，免再引述。另各標題應能契

合準則內文。 

2. 各建築基地地面層車道出入口應以集中設置 1處為原則。 

3. 各建築基地內法定機車停車空間以樓地板面積每 200 平方公尺且至少

以每戶一部數量設置。 

4. 機車停車位應以集中於地下一層設置為原則，其坡度應小於等於 1 比

8。 

5. 自行車停車位數以不小於法定機車停車位數之 15%為原則。 

6. 自行車停車位，應以設置於地面層室內(需計入容積樓地板面積)、地

下一層為原則，如該基地有商業用途之規劃應考量來客之機車、自行

車臨停空間，並以專章檢討額外之需求量。 

7. 自行車停車空間應規劃合理安全之出入動線，通道寬度不得小於 1.5

公尺，其車位尺寸長度不得小於 2公尺，寬度不得小於 0.6公尺。 

8. 商業區建築基地臨計畫道路部分，除指定建築退縮之外，應於一樓部

分留設供公眾通行之連續性前廊，其構造標準及建蔽率、容積率計算

方式，准予比照法定騎樓之規定計算。 

9. 街廓編號 C01、C02、C03、C04、C05、C06、C07、C08、C09、C10、C11、

C12、C13，其建築物一樓部分需留設 24小時供公眾通行之連續性前廊，

其淨寬度不得小於 4公尺，淨高不得小於 3公尺。 

10.街廓編號 101、C04、C05、C07、C08、C09、廣 18、廣 19、C11、C13、

Re03、Re08、Re02，其建築基地內於建築物二樓留設 24小時供公眾通

行之迴廊以及跨越道路、連接各建築基地或建築物迴廊之天橋，其淨

寬度不得小於 4 公尺，淨高不得小於 3 公尺，欄杆扶手需符合建築技

術規則之規範。 

11.迴廊及連續性前廊之外部立面整體高度，應至少達 8 公尺且不得高於

15公尺。 

12.建築物連續性前廊、迴廊及天橋應設置頂蓋，保持與鄰接之建築室內

公共空間相銜接。另各空間亦需符合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。 

13.為利各式車輛順暢通行，天橋跨越道路部分離地面淨高不得小於 4.6

公尺，其有關管理維護計畫、跨公有路權部分，須經道路主管機關核

准。 



1 0 4 年 桃 園 市 都 市 設 計 第 一 審 議 委 員 會 第 1 6 次 會 議 紀 錄 

頁 2 / 4 

14.迴廊或天橋銜接之兩個街廓，須於該建築物二樓之室內預留寬度及深

度均大於 6 公尺之公共空間，此公共空間不計入容積，不得與迴廊空

間重疊，並可銜接直通樓梯、電扶梯或升降機等立體連通空間，且應

24小時開放供公眾使用，與地面層連通。 

15.為有效紓散通勤人潮，捷二及捷三與相鄰中心商業區銜接之迴廊，以

及中心商業區，應至少設置 1處升降機及電扶梯等立體連通空間。 

六、散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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